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碩、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作業流程圖(106-1起用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研究生 
學位考試申請，系統開放期限： 
第 1學期：開始上課日，至 12月 15日前。 
第 2學期：開始上課日，至 5月 15日前。 
◎單一入口服務網/教務系統/學位考試申請，線上
申請後列印申請書，並檢附「學位考試申請審核
表」、「歷年成績單」及「論文初稿」，由指導教授
簽名同意後送所屬系所審查。 
◎「學位考試撤銷」，經審核未符資格或因故無法
當學期舉行，須於學期結束日前提出紙本撤銷。 

 

研究生論文： 
一、至本校圖書館網頁上傳全文，待審核通過後再至圖書館簽署「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

授權書」並依圖書館規定冊數繳交論文紙本至本校圖書館典藏。（詳洽圖書館） 
二、至教務處課教組繳交論文紙本 1冊，依教育部學位授予法指定送國家圖書館展閱。 

 離校期限（詳洽教務處註冊組）：請依公告之離校須知期限內至各單位辦理，未於當學
期畢業離校期限內完成者，次學期應再註冊；擬提前至畢業離校者，須先填具「研究生
提前畢業請領核發學位證書申請書」，經決行 3日後至註冊組領取。 

各系所 
1.審查學位考試資料，並提聘
口試委員。 

2. 『公文簽呈』檢附學位考
試申請資料，「申請書」、「學
位考試申請審核表」，會簽
教務處，簽請 校長核聘口
試委員。 

各系所 
1.12月 15日/5月 15日申請截止
後，下載學位考試申請名冊，核
章後送課務組，未提送系所審核
者，須撤銷學位考試申請。 

2.研究生學位考試應於1月31日/7
月 31日前完成，評分表正本由
各系所送課教組登錄。 

3.學位考試辦理期限截止後，系所
下載「撤銷學位考試名單」名單
核章後送課務組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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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公文簽呈』會簽課教組、
註冊組，覆審申請資料。 

各系所 
奉核後，簽呈等申請
資料由系所留存，並
製發委員聘書，以便
安排口試事宜。 

https://webapp.yuntech.edu.tw/WebNewCAS/Thesis/Thesis02.aspx
http://aax.yuntech.edu.tw/index.php?option=com_docman&task=doc_download&gid=715

